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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訂定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申請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饋辦法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市發展局訂定條文 都市發展局訂定說明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內建

築物申請作次核心產業

使用許可回饋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引導臺北

市內湖科技園區（以下

簡稱本園區）內科技工

業區核心產業順利發

展，並將次核心產業納

入有效管理，特訂定本

辦法。 

本園區內建築物申

請作次核心產業使用，

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法規之規定。 

 

名稱：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申請

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

饋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引導臺北

內湖科技園區（以下簡

稱本園區）內科技工業

區核心產業順利發展，

將次核心產業納入有效

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規之規定。 

 

 

 

 

 

 

 

 

 

一、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 

二、本辦法係為本園區內次核

心產業納入有效管理而訂

定，其適用範圍為區內科

技工業區。 

三、園區擬引進產業係由本府

建設局依「台北市內湖輕

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之

規定辦理，故本府建設局

為園區主管機關。 

四、「台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

導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五

款業訂有「其他經產業主

管機關認可之產業」授權

名稱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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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並由下列機關

執行下列事務： 

一  建設局：次核

心產業項目之

研議及公告。 

二  地政處及地政

事務所：提供

本辦法所稱公

告土地現值區

段地價及平均

值、建物登記

簿註記作業。 

三  工務局建築管

理處：受理審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並由各機關執

行下列事務： 

一  建設局：次核

心產業項目之

研議及公告。 

二  都市發展局：

本辦法之擬

（修）訂及協

調作業。 

三  地政處及地政

事務所：提供

本辦法所稱公

告土地現值區

段地價及平均

由園區主管機關認可之機

制，因此，未來有關次核

心產業之範疇，將由園區

主管機關認可後公告。 

 

一、內湖科技園區引進產業係

以「台北市內湖輕工業區

輔導管理辦法」之規定辦

理，爰於本辦法明訂由本

府建設局辦理次核心產業

項目之研議與公告作業。 

二、因案涉較大範圍第三種住

宅區之公告現值區段價平

均值及民眾權益，爰請地

政主管機關提供正確之資

訊以為申請案審查之依

據。 

三、至於建築物登記簿註記，

係為考量本辦法所訂之回

饋金機制係屬「附負擔」

 

 

 

 

 

一、第一項第二款之都市

發展局協調作業，似

應由本園區主管機關

行之，爰刪除之。 

二、又原第二項收取回饋

金之作業程序由本府

另訂之規定，依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

條之規定，本得另行

訂定，似無需於此另

規定，故刪除之。 

三、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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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算回饋

金及辦理回饋

金收繳作業。 

四  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按年提

供分期繳納案

件之申請人房

屋稅籍異動清

冊供工務局建

築管理處辦理

分期回饋金催

繳作業。 

 

 

 

 

 

 

 

 

值、建物登記

簿註記作業。 

四  工務局建築管

理處：受理審

查、核算回饋

金及辦理回饋

金收繳作業。 

五  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按年提

供分期繳納案

件之申請人房

屋稅籍異動清

冊供工務局建

築管理處辦理

分期回饋金催

繳作業依據。 

有關收取回饋

金之作業程序由本

府另訂之。 

 

之行政處分，為使資訊充

分公開，爰訂定本項機

制。 

四、申請程序係參考現行變更

使用執照之程序由建管處

審理。 

五、為確認最新之資訊，爰請

稅捐處按年提供申請人房

屋稅籍異動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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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園區內建築物所

有權人（以下簡稱申請

人）申請其建築物作次

核心產業使用，應繳納

回饋金，其回饋金額依

下列公式計算： 

回饋金額=（1-V0÷V1）×50%×R×

ΣA×ΔFA/ΣFA×V0 

V0：變更使用前價值指變更基

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所適

用之裡地區段地價 

V1：變更使用後價值指申請變

更當年度於本區對側內湖

路一段及港墘路一帶第三

種住宅區公告土地現值裡

地區段地價平均值（範圍

如附圖） 

R ：容積差距調整參數申請變

更基地之法定容積率÷第

三種住宅區之法定容積率 

第三條    本園區內科技工業

區之建築物所有權人

（以下簡稱申請人）申

請其建築物作次核心產

業使用，應繳回饋金，

其回饋金額依下列公式

計算： 

回饋金額＝（1-V0÷V1）×50%×

R×ΣA×ΔFA/ΣFA×V0 

V0：變更使用前價值指變更基

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所適

用之裡地區段地價 

V1：變更使用後價值指申請變

更當年度於本區對側內湖

路一段及港墘路一帶第三

種住宅區公告土地現值裡

地區段地價平均值（範圍

如附圖） 

R ：容積差距調整參數申請變

更基地之法定容積率÷第

一、有關申請人為建築物所有

權人，主要考量建築物所

有權人申請變更許可後，

因建築物可使用之範疇擴

大，因而受益。 

二、明定變更許可回饋金額計

算方式。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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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A：基地總面積 

ΔFA：申請變更基地實際變更

之建築物容積樓地板面

積ΣFA：建築物總容積

樓地板面積 

 

 

 

第四條    前條回饋金之繳納

方式，申請人得選擇以

二十年平均分期或一次

繳納方式辦理，以分期

繳納者，得不計利息。

但新建建築物，不得申

請分期繳納。 

回饋金採一次繳納

方式辦理者，應於領得

變更使用執照前完納；

分期繳納之第一期回饋

金，亦同。 

三種住宅區之法定容積率 

ΣA：基地總面積 

ΔFA：申請變更基地實際變更

之建築物容積樓地板面

積 

ΣFA：建築物總容積樓地板面

積 

 

第四條    回饋金之繳納方

式，得由申請人選擇以

二十年期平均分期繳納

或一次繳清方式辦理，

以分期繳納者，得不計

利息。但新建建築物，

不得申請分期繳納。 

 

 

 

 

 

 

 

 

 

 

 

 

 

一、明定繳納回饋金之方式。 

二、為減輕申請人之負擔，將

回饋金之繳納方式，規劃

為一次收取或得採二十年

期繳納。 

三、考量園區係以發展核心產

業為主，並不鼓勵大規模

申請次核心產業使用，爰

對新建之建築物規定，採

一次收取回饋今方式辦

理。 

四、為減輕申請人之負擔，並

 

 

 

 

 

 

 

 

一、原都市發展局第五條

第一項條文中有關回

饋金之繳納時點，似

應與本條之繳納方式

整合並列，爰移列

之。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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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請人以其所有建

築物申請作次核心產業

使用，應向工務局建築

管理處提出變更使用執

照申請。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受理分期繳納之案件，

應於變更使用執照上註

記繳交回饋金起始日，

並於核發變更使用執照

後通知地政事務所於建

築物登記簿註記及副知

建設局與稅捐稽徵處。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應於獲得通知後彙整造

冊，於次年三月底前提

 

 

 

 

第五條    申請人依本辦法申

請作次核心產業使用，

應向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提出變更使用執照申

請，回饋金採一次繳清

方式辦理者，應於領得

變更使用執照前繳清；

採分期繳納者應於領得

變更使用執照前，繳清

第一期回饋金。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受理分期繳納之案件應

於變更使用執照上註記

繳交回饋金起始日，並

於核發變更使用執照後

通知地政事務所於建物

引導次核心產業合法登記

納入管理，爰採不計利息

以資鼓勵。 

 

一、依現行建築管理處受理申

請變更使用執照之程序辦

理。 

二、為加強園區對引進產業之

資訊之掌控、申請作次核

心建築物資訊公開及資訊

更新，爰規定通知建設

局、地政事務所及稅捐稽

徵處，以達到充分橫向聯

繫。 

 

 

 

 

 

 

 

 

 

 

一、第一項回饋金之繳納

時點之規定，移列第

四條第二項。 

二、文字修正。 

 

 

 

 

 

 

 

 

 

 

 

 



 7
 

供整理後申請人房屋稅

籍異動清冊，供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作為回饋金

催繳作業之依據。 

 

 

 

 

 

 

第六條    申請人於分期繳納

期間，其所有建築物如

停止作次核心產業，或

改為符合規定之產業使

用，得向工務局建築管

理處申請停止繳納回饋

金，已繳納之回饋金不

予退回。 

已申請停止分期繳

納回饋金建築物之原址

登記簿註記並副知建設

局及稅捐稽徵處。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應於獲得通知後彙整造

冊，於次年三月底前提

供整理後申請人房屋稅

籍異動清冊供工務局建

築管理處作為回饋金催

繳作業之依據。 

 

第六條    申請人於分期繳費

期間如停止作次核心產

業，或改為符合規定之

產業，得向工務局建築

管理處申請停止繳納回

饋金，已繳納之回饋金

不予退回。 

已申請停止分期繳

納回饋金建築物之原址

重新申請作次核心產業

 

 

 

 

 

 

 

 

 

 

考量大環境景氣不佳及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並落實「使用時

付費」之意旨，爰訂定本條文。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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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申請作次核心產業

時，應重新核算回饋

金，原已繳納之回饋金

得予扣除。 

因建築物產權移轉

而申請人變動時，新申

請人得續予分期繳納。 

 

第七條    申請人未依限繳納

回饋金，經工務局建築

管理處催繳一次後仍不

履行時，得廢止其變更

使用執照，回復為原核

准之使用，並通知地政

事務所塗銷建築物登記

簿註記。 

 

第八條    依本辦法收取之回

饋金，應納入臺北市都

市更新基金，其支用依

時，應重新核算回饋

金，原已繳納之回饋金

得予扣除。 

因建築物產權移轉

申請人變動時，新申請

人得續予分期繳納。 

 

 

第七條    申請人未依限繳納

回饋金，經工務局建築

管理處催繳一次後仍不

履行時，得廢止其變更

使用執照，回復為原核

准之使用，並通知地政

事務所塗銷建築物登記

簿註記。 

 

第八條    本辦法收取之回饋 

金，應納入臺北市都市

更新基金，其支用依臺

 

 

 

 

 

 

 

 

明定未依限繳納回饋金之處置

方式。 

 

 

 

 

 

 

 

一、回饋金未來之收支、保管、  

運用方式。 

二、明定回饋金得提撥部分比

 

 

 

 

 

 

 

 

 

 

 

 

 

 

 

 

 

一、 查臺北市都市更新

基金收支保管運用

自治條例第四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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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收

支保管運用自治條例第

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

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收支

保管運用自治條例第四

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

辦理。 

本府得提撥回饋金

收入之百分之一支應相

關作業費用。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例作為相關作業費用。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四款規定：四、依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則規定用於

公有出租住宅、公共

服務空間、社會福利

文化設施及都市建

設等支出。原都市發

展局訂定條文第二

項將回饋金收入之

百分之一作為支應

作業費用之規定，似

與前開自治條例之

支用用途不符，故建

議刪除。 

二、 文字修正。 

 

 

 

 

 


